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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税发[2010]54号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修订)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务局关于贯彻执行《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县（区）国家税务局、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10〕19号），为进一步增强各级税务机关对非居民税收征管的责任感，形成上下齐管的有效机制，现结合我市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补充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要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努力夯实征管基础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收主要由扣缴单位代扣代缴，因此各主管税务机关在加强对纳税义务人相关税收政策宣传的同时，应注重强化对扣缴义务人的非居民税收政策宣传，增强其国家税收主权意识，提高其扣缴税款和护税协税的责任感。同时各主管税务机关业务部门和户管员要自觉加强对非居民税收政策的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和征管水平，为我市非居民企业税收征管夯实工作基础。

二、要切实抓好税源监控，严格防止税收流失

一方面，要规范各种台账登记管理，做好档案建设。各主管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江西省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实行税务登记管理，对代扣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税款登记，对项目合同实行备案制度，从源头上及时掌握并跟踪纳税人的跨国（境）投资、交易等行为。另一方面，要建立与相关部门的信息交换机制，畅通信息来源渠道。各主管税务机关要依据自身职业优势，加强与外经贸、发改委、工商、外汇管理、海关、地税、教育文化等有关部门的定期联系，充分获取相关设备技术引进、股权转让、租金、利息等涉税信息，做好备案登记并予以核实。
三、要强化源泉扣缴，确保征管到位
一方面，各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日常检查和监督，督促扣缴单位按政策规定及时足额代扣代缴。在发生涉税事项时，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将非居民税收有关政策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讲解清楚，告知扣缴义务人所扣税款的计税依据、计算方法、扣缴期限和扣缴方式，以及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和享有的权力，督促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同时，在企业与境外公司签订有关合同时，争取靠前辅导，帮助企业在商定涉税条款时维护好自身利益，明确划分各自纳税义务责任。另一方面，要不断规范非居民税收申报管理。日常工作中要严格要求非居民企业或代扣代缴义务人按照税收政策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对其建立分户档案和管理台帐。另外，要加强对非居民税收征免税管理，务必严格依照税法规定正确划分征税、免税或不予征税项目，准确核实非居民身份证明，确保征管到位。
四、要明确各自管理职责，落实相关工作责任
在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中，各主管税务机关要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明确税政管理、税务登记、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部门和相关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岗位操作规范，加强岗位衔接和协调，将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纳入责任考核机制。对所辖区或所管户发生非居民涉税事项而放任不管，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和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将严格依据国家法律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
五、有关行业核定利润率标准

根据《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现就非居民企业在我市辖区内从事经济业务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行业核定利润率标准如下：

（一）从事承包工程作业、设计和咨询劳务的，利润率为20％；

（二）从事管理服务的，利润率为40％；

（三）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以外经营活动的，利润率为20％。

如果各主管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明显高于上述标准的，各主管税务机关可采取书面形式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到市局，由市局研究确定适用的利润率后，再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本通知自2010年2月20日起施行。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务局办公室    2010年4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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